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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偵查不公開原則，必須全國標準一致，並兼顧治安維護與民眾

知的權利。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在人權意識高漲的現代法治社會中，代表公權力偵查犯罪的警察與代表人民監督政府力量

的記者，兩者之間有著難以解開的矛盾與衝突。一方面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偵查不公開」

的原則，彷彿是一面堅實的法律盾牌，捍衛與保護人權；而另一方面代表民主程度重要指

標的「新聞自由」，則承繼著憲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力，像是一枝鋒利無比的尖矛，矢

志保障民眾「知的權利」。當「矛」與「盾」交鋒之際，道德、法制層面的衝突無時無刻

不在激盪，隨時都會迸裂出犯罪偵查機關與傳播媒體之間的衝突。 

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偵查，不公開之。」並於同條第三項規定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

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除依法令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不得公

開揭露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這些條文意謂犯罪偵查機關不得對外公開或洩漏

偵查過程中所取得的內容與程序，因此這些條文又被稱為「偵查秘密進行」或「偵查密行

」原則。「偵查秘密進行」的基本精神有二，其一是要避免當事人的名譽權、隱私權及人

格受損，進而喪失接受公平審判的機會；其二是要防止偵查中的案情外洩，而使偵查程序

受到不當影響。 

三、近年來，我國傳播媒體極為發達開放，新聞媒體間之競爭十分激烈，新聞工作者為取得新

聞，無不用盡所有可能方法。另一方面，部分犯罪偵查單位人員，亦確有違反偵查不公開

原則之情形，任由電子媒體拍攝嫌疑人接受偵訊之畫面，或帶同媒體辦案，任由媒體拍攝

現場，造成媒體公審之落伍現象，檢警調飽受各界指責。 

四、然為兼顧民眾知的權利及保障新聞自由，警察機關在提醒媒體注意不得對偵查細節為揣測

性之報導之外，並在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項之原則下，應提供予以提供新聞媒

體相關新聞來源。警察機關「偵查不公開」原則與媒體「新聞自由」理念，分別聯繫著「

無罪推定」之基本人權與人民「知的權利」。 

五、警察機關應在不違背偵查不公開之前提下回應媒體新聞自由的要求之標準應全國一致，不

因不同縣市而有不同的作法。警政署應通命所轄直轄市警察局與縣轄市的警察局在兼顧民

眾知的權利及新聞自由下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並不因此而隨意處分基層員警。以利規範

全國各警察機關刑案新聞之發布，確實遵守「無罪推定」及「偵查不公開」等原則，並兼

顧「治安維護」與「民眾知的權利」。 

（七）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高齡化社會已經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

影響的不僅是世代的問題更關係到國家整體發展競爭力，我國長

照制度問題至今尚未解決，又要面臨少子化以及高齡老人照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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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老人的社會現象。因此建請行政院必須重視隨著人口的老化

程度所衍生的服務需求，以及弱勢族群和急需長照協助的家庭的

需求，研擬整套完善的措施及籌措穩定的財源，以符合需求。爰

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推估，臺灣將於 2018 年進入高齡化社會，屆時，將有 344 萬人

超過 65 歲佔總人口的 14%，需要面臨高齡化所衍生長照服務需求問題，這也是新政府不得

不面對的重大課題。台灣需長照人口目前七十萬，我們若以中度失智失能、每人一天需四

百元照顧費用為平均值來計算，一年共需一千一百億，遠非「十年長照 2.0」的 300 億所能

支應，現在更是預算縮水到 178 億，以衛福部估計所需長照人口約 73 萬人計算，等於平均

每人每天僅能分到 77 元。 

二、檢視預算書，長照預算編列 178 億元，增加了 111 億元，確實占了社福增幅的六成五；但

對照蔡英文競選承諾的每年 330 億元的長照規模，此數卻打了對折。原先說「要用指定稅

收加上公務預算，初期用新台幣三百億元稅收、卅億元公務預算，作為長照體系的穩定財

源。」也就是向人民承諾，一年以 330 億元投入長照的建置。但是，衛福部七月底公布「

長照十年計畫 2.0」時，預算規模已經自動縮水為 207 億元。 

三、長照 2.0 重點： 增加服務廣度，將新增 49 歲以下的身障失能者、50 歲以上的輕度以上失

智者、55 歲以上失能平地原住民、65 歲以上衰弱老人等 4 大對象。此外，原本的長照 8 項

服務也擴增至 17 項，包括失智症照護、原民地區整合服務、家庭照顧者支持等。衛福部估

計，長照服務人數將增加至近 74 萬人。 

四、如今行政院底定的總預算，再度縮水 30 億。執政不過 150 天，長照經費前後卻已經有了

330 億、207 億、178 億元三個驟降版本。為什麼長照預算會從原先 300 億，後來的 207 億

到 178 億，是不是選前畫大餅，選後才發現根本做不到，所以預算腰斬；還是現在才發現

根本不需要用到這麼龐大的預算？ 

五、長照制度問題尚未解決，又要面臨少子化以及高齡老人照顧超高齡老人的社會現象。根據

國發會的推估，至 2025 年則將持續攀升至 20.1%，達到所謂超高齡社會。隨著人口老化及

少子化，照顧的情形也將更普遍。 

六、以國發會推估，2015 年的失能人口總數為 76 萬，其中有 48 萬人為 65 歲以上的老年族群，

而到了 15 年後，失能人口總數將突破百萬大關，上探至 120 萬人。若從全體失能者 76 萬

人來看，政府所提供的長照服務僅能涵蓋 12%的失能者，剩下 88%失能者處境等同於「家

屬自理」，顯然與當初計畫目標所列的「多元化、社區化及普及化」有一段距離。 

七、未被政府服務承接的 66 萬人中，可能因家庭背景、經濟能力而有截然不同的照顧選項；有

錢人也許能 24 小時聘請 3 班本國籍看護甚至專業護理人員輪班照顧，稍有經濟能力者也能

花近 2 萬元請來一個 24 小時隨侍在側的外籍看護工，但也有請不起外勞，只能靠著愛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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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承擔照顧責任者。政府所提供的長照 2.0 服務能提供多少失能者？剩下有需要的民眾該怎

麼辦？這個與當初計畫目標所列的「多元化、社區化及普及化」是不是會有段距離？難道

那些未被政府長照服務承接的家庭照顧者，只能在黑夜中暗自哭泣。 

八、長照 2.0 政策不是政策有推動就好，一個政策的推出，必須要回應弱勢族群和急需長照協助

的家庭的需求。綜觀目前「十年長照 2.0」把長照三區塊，也就是居家、日間與機構照顧，

拿掉機構照顧補助。問題是目前整體長照機構收容率有 77.3%沒有機構照顧補助，就不可能

改善安養院照顧品質，而類似前陣子發生在新北的安養院大火，以及近年來頻傳的「長照

殺人」等家庭悲歌就難以杜絕。如此的長照政策 2.0 規劃和推動都出現問題，要如何期待這

樣的政策上路能夠發揮預期效果，又能夠讓能夠幫助到需要此協助的人？ 

（八）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 2015 年 2 月，美國獨自公布「無人飛行系

統出口政策」，規範美製軍用無人機，必須在嚴格的條件下，才

能進行銷售或轉移。美國務院月初與其他 48 個國家，共同針對武

裝或具攻擊能力型之無人飛行載具，發表聯合宣言，呼籲所有國

家，共同制訂使用與出口的國際規範。我國外交部在聯合宣言公

布的第一時間，便公開表示歡迎與支持，期望未來的國際規範制

訂，能為區域帶來和平穩定。的確，唯有訂定國際規範，才能使

無人飛行載具的運用與出口有所遵循；並避免遭不法組織利用，

攜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引為犯罪用途。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說明： 

一、2001 年 4 月下旬，美軍首架「全球之鷹」（Global Hawk）無人機，從加州愛德華空軍基地

起飛，以 22 小時成功橫跨太平洋，在澳洲愛丁堡空軍基地安全降落，標誌了無人飛行載具

的里程碑；十餘年後，美國再與其他 48 個國家，針對武裝或具攻擊能力型之無人飛行載具

，共同呼籲制訂使用與出口的國際規範，則象徵了此一新式武器系統的能力與發展，已經

進入了另一個階段。 

二、無人飛行載具起源甚早，其前身是 1960-70 年代用於消遣娛樂的遙控飛機。美國是最早將無

人飛行載具轉為軍事用途、執行偵察與觀測等簡單任務的國家之一。隨後，許多國家跟進

發展。近年來，美軍在各地的軍事作戰，如阿富汗、伊拉克等戰場，皆大量投入無人飛行

載具；任務型態也由早期的情報、監視與偵察，進化到能攜帶飛彈、進行精準打擊。正由

於其具備成熟穩定飛行能力，以及無須人員駕駛、可隨各項需求調整設計等特色，因此相

當適合因應軍事需要，成為美軍對恐怖份子首腦、進行斬首行動等任務的利器。 

三、近兩年來，美國對於無人飛行載具的管理，開始採取慎重的作法。2015 年 2 月，美國獨自


